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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前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
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征程。过去的30年
，激荡而伟大。　　四川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故乡，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策源地和
先行省份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秉承敢为天下先的优秀传统，大
胆解放思想，锐意开拓进取，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写下了多项“第一”：四川是最早推行农村改革的
两个省份之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四川这个农业大省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四川是第一个改革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管理体制、撤社建乡的省份，在四川农村奏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四川是
第一个推行工业体制改革的省份，扩大企业自主权、经营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造，如一阵阵春潮涌
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四川是第一个提出“科技兴省”的省份，科研体制的改革使四川这
个相对落后的内陆大省成为了科技大省，在许多领域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
的四川，2007年全省GDP突破一万亿元大关，人均GDP增长了42倍，人民生活总体进入小康，收获了
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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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内容概要

《敢为天下先:四川改革开放30周年大事记1978-2008》主要内容：四川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
志的故乡，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之一。一部四川改革开放30年的壮丽长卷，可歌可泣，可圈可
点，在巴蜀百年史乃至近现代史中，独具魅力。四川人民的勇气与智慧及其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区别于全方位、多层次的总结、概括以及史诗般的宏大叙事，《敢为天下先——四川改革开放30周
年大事记》，注目于四川人民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所激起的朵朵浪花，聚焦在这30年间发生在四川
各个领域里最有代表性、并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和人物，侧重从一个视角来反映四川在这30
年难忘历程中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记录那些伟大而坚实的足迹。 
回顾四川30年来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始终是四川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
新局面的重要法宝，始终是推动四川跨越发展的永恒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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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书籍目录

前言卷首篇　饮水思源——缅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农村篇 “包产到户”第一村首摘人民
公社的牌子“凤凰联合企业”挂牌农民入股供销社走进《福布斯》的“专业户”奔涌澎湃“民工潮”
老区扶贫的旗帜直选乡长步云乡“农家乐”发源地农村实现零税赋村镇银行仪陇开业城乡统筹试验区
落户成都城市篇扩大企业自主权《人民日报》首登广告新中国第一股国企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分配制
度的改革全国首个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全国“军改民”的典型新中国首家民间银行首家当铺开在四
川“超前改革”的试点成都肉类批发市场探索县域经济改革的“宜宾模式”全国最大的国企破产案科
技篇科技体制改革的先声卧龙进入“人与生物圈”中国核动力研究的三座里程碑自贡恐龙化石博物馆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成使用“中国环流器一号”启动全漂长江的壮举提出“科技兴川”战略“两弹”
元勋邓稼先亚洲最大的风洞“枭龙”“歼十”横空出世全国最大科技创新载体文化篇《父亲》感动中
国川剧“高腔”荡梨园巴金获“但丁国际奖”开大型丛书风气之先横空出世两字典民间办学第一校第
一支农民管乐队长江漂流第一人三星堆遗址惊天下开创中国都市报中国报业第一股黄色旋风与“金牌
球市”千年锦里又重现新华书店第一股“太阳神鸟”飞起来对外开放篇“友城”活动在四川“川江号
子”响海外走向世界的大熊猫辉映世界的自贡灯会中国女排四“川将”从高敏到邹凯西昌首发“洋卫
星”手工重织古蜀锦人居奖落府南河川菜全球正飘香双流机场“最繁忙”全国第一的世界遗产四川旅
游有大戏未完成篇灾难中挺起坚强的四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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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章节摘录

　　卷首篇　饮水思源——缅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四川，小平家乡。广安，小平故
里。　　广安小平故居是1982年起逐步对公众开放的，最初，只有一个工人员负责故居的管理。就是
这位叫陈贤松的老人，持之以恒地在故居置了“来客登记本”和“参观留言簿”。他找出废弃了的大
队记工分的空白报表，翻过来，包上一张旧报纸，再用粗棉线一针一线装订成册，这样的“手工简装
本”有19册。后来，条件好一点，他就到乡场供销社买回硬皮抄本，封面是红色或蓝色，前后用了60
册。再以后，有了软皮本，还特备了“贵宾签到簿”——函套装、封面烫金，上还印着精美的花纹。
　　到2002年春天，有关人员第一次清点后发现，所有的留言簿不多不少，恰好99册！星移斗转，时
代变迁，并没有谁刻意去规划什么，人们只是历年不停、认真勤谨地更换着各式各样的留言本子。猛
然有一天，一一翻阅这么多的留言，大家感慨：这么多年，人民对小平说了这么多！　　年代稍久的
册页已出现了虫蛀的窟窿，许多用圆珠笔写下的字句也渐渐模糊。它们保留了一种可贵的原生形态，
真实地记录着记录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直率坦诚、肝胆相照的“心里话”。它以万众拥戴的民间情怀，
让每一个阅读它的人都心灵震撼，极受感染。　　细心阅读这99册留言簿中参观者写下的文字，让人
心潮起伏！千千万万的留言，都在以不同的语言、笔迹，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由衷致敬，并表
达出他们的同一个心声：饮水思源，不忘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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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精彩短评

1、最初搞包产到户的就是一帮刁民。大部分农村怠工现象根本没有后来渲染得那么严重，很简单，
熟人社会有多种非制度制约机制，一个真正的懒汉连媳妇儿都找不到。
2、　　   前两天在书店闲翻了一本四川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书，题为《敢为天下先》，老实说，四
川为这一进程所作出的贡献，我觉得可能并不太配得上“敢为天下先”的荣誉，所以书中不少内容都
有点牵强附会，甚至连“全国第一家恐龙博物馆”之类的都拿来充数。不过其中关于蓬溪县群利公社
九龙坡大队包产到户的历史记述，倒是值得一看。正好今天在《经济观察报》上，又看到秦晖教授的
一篇雄文——《“自流”方为真集体》，讲的也是对集体所有制的解释问题，与此相关，遂合在一起
记述一下读后心得。
　　
　　      
　　
　　群利公社包产到户的故事开端并不算新颖，“出工一条龙，下田一窝蜂”、个人劳动投入与收益
严重脱节的集体劳动制度弊端重重，饥饿最终倒逼出了制度变革——“包管到户，责任到劳”。然而
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第一，群利公社迈过了“包产到组”等中间形态，产权直接界定到“户”；第二
，群利公社的“包产到户”其发起者是具有干部身份的公社党委书记，并且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县委
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县委书记公开宣布“（搞包产到户）不怕丢官帽！”，因而具有很浓厚的官方色
彩，实际上是党的一级地方组织，在其所领辖的地域范围内，主导了一场改变产权形式的政策变革。
当然，比较能吸引眼球的一个史实是，群利公社的包产到户是在文革还没有被官方宣布正式结束
的1976年9月，比举世闻名的安徽小岗村那张“分田契约”的诞生早了整好两年，故有“在党委领导下
的包产到户第一村”之誉。
　　
　　    
　　
　　  当然，现在强调这段史实，我想并不是要和小岗村争包产到户的“发明权”，而是提醒我们注
意观察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者说逻辑上需要注意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土地承包权的争议一直
不断，集中起来比较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对当初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愿性问题提出质疑；
第二，以个别事例的考察，质疑承包经营与公社集体的效率比较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史实
固然重要，解释历史的逻辑也同样不可或缺。
　　
　　       
　　
　　对于第一个质疑，比较滑稽的争论是“当年小岗村的分田契约是不是伪造的”，不少左派朋友为
此似乎还很下了一番考据工夫。据我看到的材料，比较早报道这个伪造问题的，其实是《南方周末》
，时间是在1998年，而且当时就基本确认——收藏在国博的那张契约，至少不是原件；只是当时《南
方周末》还没成左派的眼中钉，那篇文章的主题也是呼吁收集和保存历史文献，还远远没有和包产到
户的“历史合法性”挂上钩。我个人对此一直的看法就是，有没有分田单干的契约并不重要，甚至小
岗村是不是包产到户第一村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而也就更无须去负担上证明承包经营之“优
越性”的重任，只要我们能够从现象上观察和总结出，无论有怎样的政治高压，农民对个人享有农地
产权的愿望和动力始终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私人产权制度始终构成集体产权的制度竞争，并且始终在
作为制度变迁的一个（潜在）目标选项，这就已经足够证明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了。群利公社“敢为天
下先”的例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并且，相比于其他，群利公社的这一产权制
度改革，还颇具可圈可点之处，其口号“包管到户，责任到劳”，充分反映了明确界定产权过后，权
责利相统一的道理，责任到劳，更是已经有点个人要对其劳动投入负责的意思了，比小岗村农民那句
“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显得更为科学和严谨。当然，从这些口号，也可以看
出，我们的农民其实对政策的要求是多么低，凭什么说要先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才是剩下自己
的？交够了地主的租子，剩下还是自己的呢？！如果执政者连这么低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话，恐怕无
论以什么名义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万里老人当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对“你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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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民”的回答——“我要农民”，虽然未经证实，但也很能说明问题。我相信，其他省份如果注意收集
当地史料，也能找出这样的例子。实际上，即使在集体化浪潮最疯狂的岁月里，亦不乏敢于逆潮流而
动者，既有z直谏“以延安撤退的勇气（在集体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的一介平民，也有在饥荒岁月
里支持和庇护“自留地”、“保命田”的封疆大吏。因而，基本可以判断出，农民以包产到户为形式
的重建私有产权的冲动，是一个长时间存在的现象，其中既有基层自发的草根变革，也有地方领导人
顺应民意而为之的官方行为，有了对这个基本面的判断，具体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是
不是存在一风吹，一刀切的个案，也许就并不重要了。群里公社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包产到户所面临
的问题并非是否纯属农民自愿而没有经过国家强制的问题，而是在连国家政权的中下层分支已经体察
到了来自民间的行动的情况下，倒逼高层决策者不得不调整政策，使之完全合法化的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秦晖教授的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存的公社式集体经济之所以显得比家庭
承包经营更有效率，仅仅是因为后者的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制度，对留存下来公社形成了竞争压力，经
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使一部分内外部条件合适的公社幸存下来并被人们注意到。某些人所津津乐道
的7000个公社个个都是共同富裕的好榜样（有点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味道），真正的含义是
，一旦法律以承认和保护承包经营权的方式赋予农民从公社的“退出权”，95万个公社都被农民毫不
留情的抛弃了，在制度竞争的角力场上败下阵来，不到1%的幸存率，实在无法证明人民公社的“优越
性”。我想，这也类似于演化理论对理性人的解释：经营者并非都是有效率的，但只有有效率的经营
者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从而成为研究和观察的对象。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具有丰富法律含义的解释逻辑。法律对财产权利的承认和保护规则应该如何
设定？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只需要明确界定最基本的产权形态——私人产权，在这一基础
上，当事人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愿意“合私为公”，则悉听尊便，以契约方式转让产权，明确对公
共财产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方式就行了。至于以公共产权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绩效
如何，则不是法律所能干涉；反过来，法律也不能以部分集体或者其他公共产权的经济组织在竞争中
“表现优异”，而强制私人改变其财产的产权形态。从现有的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营权
的法律规定来看，其权利配置也是与上述观点基本吻合的。在法律规定中，承包经营权来源于集体经
济组织与农民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反过来如果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和农民两厢情愿，不签订承办
经营合同，而另行达成一个继续维持原有完整集体产权的组织形式的合意，也并无不可，法律不过是
提供了相应的制度选择而已。如果其他地方想要学习那7000个集体公社的好榜样，在现行法律框架内
，也是完全办的到的，只是人家主观上愿不愿学，客观上条件成不成熟，就不能一概而论了。科斯曾
以“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市场交易）漂浮着自觉力量的小岛（企业）”来比喻企业镶嵌于
市场交易网络中的状态，同样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在私人产权的大海中，会漂浮着公有产权的小岛
（也许就是乌托邦之所在？呵呵）。我想，这也就是对于公社集体产权与承包经营权的效率之争，在
法律上比较合适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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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

精彩书评

1、前两天在书店闲翻了一本四川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书，题为《敢为天下先》，老实说，四川为这
一进程所作出的贡献，我觉得可能并不太配得上“敢为天下先”的荣誉，所以书中不少内容都有点牵
强附会，甚至连“全国第一家恐龙博物馆”之类的都拿来充数。不过其中关于蓬溪县群利公社九龙坡
大队包产到户的历史记述，倒是值得一看。正好今天在《经济观察报》上，又看到秦晖教授的一篇雄
文——《“自流”方为真集体》，讲的也是对集体所有制的解释问题，与此相关，遂合在一起记述一
下读后心得。群利公社包产到户的故事开端并不算新颖，“出工一条龙，下田一窝蜂”、个人劳动投
入与收益严重脱节的集体劳动制度弊端重重，饥饿最终倒逼出了制度变革——“包管到户，责任到劳
”。然而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第一，群利公社迈过了“包产到组”等中间形态，产权直接界定到“户
”；第二，群利公社的“包产到户”其发起者是具有干部身份的公社党委书记，并且极短的时间内得
到了县委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县委书记公开宣布“（搞包产到户）不怕丢官帽！”，因而具有很浓厚
的官方色彩，实际上是党的一级地方组织，在其所领辖的地域范围内，主导了一场改变产权形式的政
策变革。当然，比较能吸引眼球的一个史实是，群利公社的包产到户是在文革还没有被官方宣布正式
结束的1976年9月，比举世闻名的安徽小岗村那张“分田契约”的诞生早了整好两年，故有“在党委领
导下的包产到户第一村”之誉。当然，现在强调这段史实，我想并不是要和小岗村争包产到户的“发
明权”，而是提醒我们注意观察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者说逻辑上需要注意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对土地承包权的争议一直不断，集中起来比较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对当初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自愿性问题提出质疑；第二，以个别事例的考察，质疑承包经营与公社集体的效率比较问题。对于
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史实固然重要，解释历史的逻辑也同样不可或缺。对于第一个质疑，比较滑稽的
争论是“当年小岗村的分田契约是不是伪造的”，不少左派朋友为此似乎还很下了一番考据工夫。据
我看到的材料，比较早报道这个伪造问题的，其实是《南方周末》，时间是在1998年，而且当时就基
本确认——收藏在国博的那张契约，至少不是原件；只是当时《南方周末》还没成左派的眼中钉，那
篇文章的主题也是呼吁收集和保存历史文献，还远远没有和包产到户的“历史合法性”挂上钩。我个
人对此一直的看法就是，有没有分田单干的契约并不重要，甚至小岗村是不是包产到户第一村都不是
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而也就更无须去负担上证明承包经营之“优越性”的重任，只要我们能够从现
象上观察和总结出，无论有怎样的政治高压，农民对个人享有农地产权的愿望和动力始终存在，某种
程度上的私人产权制度始终构成集体产权的制度竞争，并且始终在作为制度变迁的一个（潜在）目标
选项，这就已经足够证明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了。群利公社“敢为天下先”的例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并且，相比于其他，群利公社的这一产权制度改革，还颇具可圈可点之处，其
口号“包管到户，责任到劳”，充分反映了明确界定产权过后，权责利相统一的道理，责任到劳，更
是已经有点个人要对其劳动投入负责的意思了，比小岗村农民那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
都是自己的”显得更为科学和严谨。当然，从这些口号，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农民其实对政策的要求
是多么低，凭什么说要先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才是剩下自己的？交够了地主的租子，剩下还是
自己的呢？！如果执政者连这么低的要求都不能满足的话，恐怕无论以什么名义都是说不过去的。所
以，万里老人当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对“你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农民”的回答——“我要农民”，虽
然未经证实，但也很能说明问题。我相信，其他省份如果注意收集当地史料，也能找出这样的例子。
实际上，即使在集体化浪潮最疯狂的岁月里，亦不乏敢于逆潮流而动者，既有z直谏“以延安撤退的勇
气（在集体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的一介平民，也有在饥荒岁月里支持和庇护“自留地”、“保命
田”的封疆大吏。因而，基本可以判断出，农民以包产到户为形式的重建私有产权的冲动，是一个长
时间存在的现象，其中既有基层自发的草根变革，也有地方领导人顺应民意而为之的官方行为，有了
对这个基本面的判断，具体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是不是存在一风吹，一刀切的个案，
也许就并不重要了。群里公社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包产到户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否纯属农民自愿而没
有经过国家强制的问题，而是在连国家政权的中下层分支已经体察到了来自民间的行动的情况下，倒
逼高层决策者不得不调整政策，使之完全合法化的问题。对于第二个问题，秦晖教授的文章已经说得
很清楚了，现存的公社式集体经济之所以显得比家庭承包经营更有效率，仅仅是因为后者的作为一种
竞争性的制度，对留存下来公社形成了竞争压力，经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使一部分内外部条件合适
的公社幸存下来并被人们注意到。某些人所津津乐道的7000个公社个个都是共同富裕的好榜样（有点
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味道），真正的含义是，一旦法律以承认和保护承包经营权的方式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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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从公社的“退出权”，95万个公社都被农民毫不留情的抛弃了，在制度竞争的角力场上败下阵来
，不到1%的幸存率，实在无法证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我想，这也类似于演化理论对理性人的解
释：经营者并非都是有效率的，但只有有效率的经营者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从而成为研究和观察
的对象。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具有丰富法律含义的解释逻辑。法律对财产权利的承认和保护规则应该
如何设定？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只需要明确界定最基本的产权形态——私人产权，在这一
基础上，当事人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愿意“合私为公”，则悉听尊便，以契约方式转让产权，明确
对公共财产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方式就行了。至于以公共产权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竞争中
绩效如何，则不是法律所能干涉；反过来，法律也不能以部分集体或者其他公共产权的经济组织在竞
争中“表现优异”，而强制私人改变其财产的产权形态。从现有的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
营权的法律规定来看，其权利配置也是与上述观点基本吻合的。在法律规定中，承包经营权来源于集
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反过来如果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和农民两厢情愿，不签订
承办经营合同，而另行达成一个继续维持原有完整集体产权的组织形式的合意，也并无不可，法律不
过是提供了相应的制度选择而已。如果其他地方想要学习那7000个集体公社的好榜样，在现行法律框
架内，也是完全办的到的，只是人家主观上愿不愿学，客观上条件成不成熟，就不能一概而论了。科
斯曾以“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市场交易）漂浮着自觉力量的小岛（企业）”来比喻企业镶
嵌于市场交易网络中的状态，同样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在私人产权的大海中，会漂浮着公有产权的
小岛（也许就是乌托邦之所在？呵呵）。我想，这也就是对于公社集体产权与承包经营权的效率之争
，在法律上比较合适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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